
國立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100 學年度第 3 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10 月 12 日（週三）12 時 00 分至 13 時 10 分 
地點：第一行政大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林俊全教授 
委員：鄭富書總務長、劉聰桂教授、廖咸興教授、江瑞祥教授(請假)、

許添本教授(請假)、蔡厚男教授(請假)、劉權富教授、關秉宗

教授(請假)、李培芬教授、張聖琳教授、康旻杰教授、李光偉

先生。 
諮詢委員：黃耀輝教授(請假)、周素卿教授(請假)、王根樹教授、余

榮熾教授、詹穎雯教授(請假)、葉德銘教授(請假)。 
列席：醫學院附設醫院 曾文青先生、台大景福基金會 王亮月小姐、

譚俊彥建築師事務所 譚俊彥建築師；總務處秘書室 蔡淑婷技

士；總務處營繕組(未派員)；總務處保管組 王占春組長；總

務處事務組 薛雅方股長、阮偉紘幹事；總務處經營管理組(未

派員)；環安衛中心 胡偉駿幹事；學代會 洪崇晏同學、許菡

芸同學；學生會(未派員)；研協會(未派員)。 

幹事：吳莉莉、吳慈葳、彭嘉玲 
記錄：彭嘉玲 

壹、報告案 

一、確認 100 學年度第二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決定： 
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貳、討論案 

一、台大景福館外牆更新美化整修案（提案單位：台大景福基金會）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及各單位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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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培芬委員： 

一、本建築物更新的外觀顏色與台大建築物整體系統不相吻合，建議應以台

大整體色彩為考量選擇適合顏色，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屬於台大的建物。

以中研院為例，其院區建物興建各自獨立沒有整個園區的概念。 

二、停車場建議採透水性鋪面，讓水能滲透到地下。 

三、建議植栽不要種植外來種植物。 

王根樹委員： 

一、本案外牆重新整修時選擇的色系建議應與周邊建物做比較協調的處

理。但其周邊牙科大樓是歷史古蹟建築的一部份、兒童醫院是現代化嶄

新的建築，四周都是不同調性的建物，要去處理協調性是很不容易，因

此建議應與台大醫院協調出將來整個台大醫院院區的主要色系，在外牆

顏色上做出協調配合的考量，這樣可以避免未來院區又產生一棟棟個別

獨立的大樓，形成非常不協調的景觀，且可讓醫院院區能真正成為台大

校園的一部份。 

二、景福館修繕完成以後，下一個問題將會面對的問題是，兒童醫院在旁，

健康大樓正在規劃，未來牙科大樓、護理大樓都會拆掉重建的時候，將

來以誰為主，應請台大醫院去思考未來整個院區的概念為何？建築師應

去瞭解醫院對於院區整體的想法。 

劉權富委員： 

一、我也是呼應前二位委員的說法，希望建築物可以融入台大元素在本次的

整修設計中。所提出的清水工法灰色牆面、藍色玻璃磚，整體規劃給人

很冷的視覺感受，尤其位在醫院環境中，是否真的需要一個這麼冷的建

築物，建請建築師再做進一步的考量。 

二、清水工法是否能適應台灣的酸雨？後續維護清洗是否有精準的評估？

以中國信託大樓為例，當初新建時採用新的材料，下雨後白磚會留下黑

色的水漬，造成維護費用比原先預估的高出很多，因此對於清水工法我

也有同樣的擔心，希望建築師能給基金會及委員更多的資訊，到底清水

工法在面對氣候的抵抗力是多少？後續的維修清洗的成本是多少？ 

三、在停車問題上，其左邊及後面就各有一個停車場，旁邊未來健康大樓地

下停車場開放使用時，本案的停車空間就會變成是一個中庭而不是停車

區域，因此建議本案應與周邊有整體的協調規劃，避免資源的浪費。 

康旻杰委員： 

一、也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思考台大校總區外的其他校區在景觀整體規

劃上是否要有些準則，如果準則不存在的話，建築師根本沒辦法去遵從

什麼樣的原則。本案位於首都核心區是否有送都審的程序，如果需要送

都審將會面臨如何配合更大首都核心區整體風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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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為該區現在沒有特別的設計準則，也許建築師就以 Louis Kahn 為設計

風格，與人文大樓案相同，兩者氣質相差很遠卻是殊途同歸，無法顯現

出自己的屬性。 

三、本案整修方式是按原來格局在表皮換材料，建議在經費許可下借由這次

翻新朝向綠建築功能的發揮，如檢討現在這棟大樓的功能是否在使用上

某些地方較熱、比較耗能，或開窗的原則等，做為永續建築的可能性。 

四、經費上沒有反映地景要做的內容，建議在早期要謀合這部份的介面，甚

至與健康大樓的整體規劃協調、停車問題等，儘早考量於計畫中。 

張聖琳委員： 

一、本案是與台大醫療系統有關的空間，可將療癒系的景觀、地景、環境的

處理帶到景福館的重新整修案思考裏面，將人及環境關係緊密連結在一

起。 

二、Louis Kahn 與台大的關係是什麼？人文大樓也是採 Louis Kahn 的設計風

格，難到新的建築物準則與風格就是 Louis Kahn，這是一個需要被檢討

的事情。 

廖咸興委員： 

即使沒有準則，但該館位在首都核心區域，從公園路側看，右邊是牙科大樓、

兒醫、左邊是護理大樓，做為建築師不能把 Louis Kahn 搬出來就說要做這件

事情，應要尊重基地的紋理及歷史空間的性質，它與醫院、周邊牙科大樓等

歷史建築的連續性在那？另本案先前說明已經發包了，如果是真的，那非常

遺憾。 

林俊全召集人： 

有關本案已發包的說法，請提案單位說明。 

台大景福基金會： 

本會原以為程序上是設計案定案、發包完成後再送校規會，之後才瞭解正常

的程序走法。本案經費是由基金會自己出資及募款而來，沒有動用的醫院的

錢。 

鄭富書總務長： 

請教基金會，本建物產權是歸醫院還是台大？負責人是陳明豐院長還是李嗣

涔校長？有無使用執照？使用單位有那些及做何使用？ 

台大景福基金會： 

本建物 30 年前校友捐款蓋好後已捐給台大，現在負責人是李嗣涔校長。由

醫院委由基金會管理。有使用執照。空間由景福基金會使用，B1~3 樓為辦

公室，4~5 樓為校友住宿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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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富書總務長： 

一、本案外牆不是重新打掉，應是以飾板將清水模外掛上去。若採用清水模

工法則滴水線的處理格外重要，但本案似未特別處理滴水線，擔心十年

後建物將會顯得蒼老。 

二、建物設計圖沒有看到外掛冷氣，不知是否為中央空調，但一樓又有兩處

分離式冷氣室外機，然而在計畫中沒有看到對於冷氣室外機美化的處理

方式，請規劃單位應將空調一併思考進去。 

三、本案已發包出去，但在技術上、校園的諧合性、有無台大元素的特色等

在在都是問題，未來完成的建物也許將會製造更大的問題。 

四、牙科大樓紅磚的建築到護理大樓是比較淺色的建築，本建築以前是介於

中間的磚紅色，現在改成灰色，就視覺一致性與協調性應再考慮。 

劉聰桂委員： 

除了先前各委員談到的建物本體的問題，在建物周邊景觀工程又是另案辦

理，兩個案子各自進行沒有整體的氛圍。從示意圖看到周邊圍牆有高有低，

呈現零碎意象，因是老圍牆不知是否有法令規定要保留，如果可以的話，應

將圍牆一併列入改善規劃，讓建物與周邊景觀有協調感。 

學代會 洪崇晏同學： 

一、本建物位於牙科大樓旁邊，在進行外牆更新美化工期間，希望能留意進

出動線及噪音對學生的影響。 

二、台北市政府對本區似有一都市規畫的規則，對於建物色系有所限制，請

提案單位及建築師能與市府確認。 

廖咸興委員： 

管理學院目前也在外牆整修，原來管院也是想改變外觀材質，但因需送都

審，所以就不做更改以原樣整修，但本案已與原樣不同，難道不用經過都審

嗎？ 

張聖琳委員： 

一、如果建物所在區有它特別的設計準則的話，在都市設計審議時就會以該

準則做為審查的依據。因本案位在首都核心區，因此設計單位應去釐清

是否應送都審。 

二、依照過去審查經驗，本案應是很難通過，它與對面的牙科大樓是完全不

同的風格，委員最關心的是在既成的都市文明裏，如何去與旁邊的建物

有回應。 

康旻杰委員： 

想請建築師釐清，牙科大樓是古蹟還是未來會拆掉？如果是古蹟的話，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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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緊鄰古蹟周邊範圍的一棟建築，審查起來就不止是都審而已。 

李光偉委員： 

外牆設計應考量未來裝設監視器、無線網路等，應預留管線，避免牆面二次

破壞。 

譚俊彥建築師事務所 譚俊彥建築師： 

一、本區古蹟範圍經查是以台大醫院西址為界，以南為市定古蹟區，因此台

大醫院西址建物以 1 東、1 西、2 東、2 西、……，方式編列，中間夾雜

多棟民國 60、70 年新蓋建築物，之後就沒有新蓋建物夾雜在這區裏面。

經查詢牙科大樓不在這古蹟範圍內，據瞭解醫院未來 4 東、4 西是會拆

除的，這是整個基地的現況。 

二、如果台大元素是一個準則，理論上設計一定要搭配，但我們所想要瞭解

的是這準則適不適用在這棟建築物，這對設計手法上有相當大的決策

性。 

三、本所接到的委託是片段式的，並不是做院區的總整理。至於周邊景觀部

份本所原委由景觀技師做出很好的設計，但醫院礙於預算有限，因此僅

做更新而已。前方停車場並不在這計畫內，本所僅負責整理周邊到入口

部份。 

四、清水工法是否適合及維護保養是否恰當，本所可以提出研究數據補充說

明。 

五、是否需提送市府都審的問題會再與市府都發局確認。 

六、開窗可否改變，節能考量，這將會是一個大的議題，當這些一改變就不

是單純的外牆修繕，可能會涉及使照變更、都審的問題。 

七、療癒環境議題恐怕是景觀層面大過於建築實質，至於 Louis Kahn 的觀點

適不適合應是見仁見智，我們也不願扼殺年輕建築師的看法，這點是可

以再討論。 

八、涉及工程層面的部份，如滴水線將會注意細節，冷氣室外機外掛會與使

用單位再確認。 

九、本區塊的健康大樓出入口是朝向公園路，車道會從建物這區穿過，因隔

沒兩年就要開挖，這也是為什麼原來的景觀設計被要求簡化的原因。 

林俊全召集人： 

請問基金會，本工程發包後的工作期程是從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譚俊彥建築師事務所 譚俊彥建築師： 

代由基金會說明。當初發包過程中還沒有去申請外牆修繕的許可，所以對工期的

要求是由業主通知日起三個月內完工。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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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不通過。 

二、請提案單位及建築師依委員意見重新思考修正後，再次提送校規會。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